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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承邀至貴委員會報告，深感榮幸。謹就「原住民族長

期照顧服務」提出報告，敬請指教。 

 

壹、 長照服務資源 

一、 現況 

 本部近年來為發展與佈建社區化、在地化及普及化之長

照資源網絡，自 100年起於資源不足地區建置偏遠鄉鎮長照

服務據點，提供社區或居家式長期照護服務，連結當地資

源，並提供各項長照服務，提升偏遠地區長照服務可近性與

完整性。原 89 處長照資源不足區均已設有服務據點或其他

服務資源；其中 29處係屬原住民鄉長照資源不足區，至 105

年 7 月已補助 22 處原住民鄉設立服務據點。截至 105 年 7

月底止，原住民族地區共服務 4,004人。 

  另 55處原住民鄉鎮市區（其中屬山地原住民部分計 30

處，平地原住民計 25 處）長照資源發展情形，目前均提供

居家服務及交通接送，另於 10 鄉鎮市區設置日間照顧服務

中心，14 鄉鎮市區設有 24 所托顧家庭，15 鄉鎮市區設有

33家老人福利機構及 11家身心障礙福利機構，48鄉鎮設有

48 個營養餐飲單位及 158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原住

民人數 4,032人。 

二、 長照服務人力 

(一) 長照服務人力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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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於原住民族地區提供長期照顧服務之居家照顧服

務員計有 1,771人、家庭托顧有 31人、日間照顧 25人，

計有人力 1,827人。另自 100年起推動辦理偏遠地區(含山

地離島)在地化長照人員教育訓練，截至 105年 10月共培

訓照管專員及長照醫事專業人員共計 1,347人。 

(二) 發展及培訓長照服務人力 

1. 為充實及整合長照醫事專業人員，本部已完成長照醫事

人力三階段培訓課程規劃，並自 99年起分階段展開長

照醫事專業人力培訓，使長照人員具備長照基本知能、

提昇專業照護能力，並更進階強化跨專業及整合能力。 

2. 為提升原(偏)鄉長期照護量能，充實當地長照專業人

力，培訓在地之照管專員及長照醫事專業人員，本部自

100年起委託相關團體辦理偏遠地區(含山地離島)在地

長期照護人員教育訓練，另為促進長照人員服務之多元

化發展，除原有專業訓練，並於個案探討或實習課程納

入原住民族之多元文化課程訓練，並敦聘具原鄉文化敏

感度之學者專家擔任課程講師，以增建長照人員對在地

文化瞭解與融入。 

3. 另為提供長照人員可近性之訓練學習模式，本部刻正建

置長照醫事專業培訓共同課程之數位化課程及學習平

台，預計於 106年上線，避免受場地及距離之限制影響

受訓意願。 

4. 目前照顧服務員之培訓來源，主要係透過職業訓練體

系，完成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並取得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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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強化原鄉在地人力投入長照服務工作，目前照顧

服務員職前訓練業已放寬開班人數限制，增加培訓的彈

性與授課班數。 

5. 另考量原住民族地區多地處偏遠，為鼓勵在地照顧服務

人力投入，本部前經會同勞動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檢討

原住民族地區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之推動情

形，考量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中所定之實習課程

40小時（含回覆示教 10小時、臨床實習 30小時）有

其必要性，針對原住民族地區倘無合格訓練場域，則放

寬培訓單位可運用現有場地及服務單位，連結專業師資

在地就近受訓；涉及實務操作，缺乏相關設施設備部

分，培訓單位得另行結合相關訓練場所（如學校、醫院

等）協助學員完成訓練並取得證書。 

貳、 未來規劃 

  為規劃發展因地制宜之原住民族部落地區服務模式，長

照十年計畫 2.0，原住民族委員會已規劃具原鄉特色之長照

服務模式，並於原住民族專章中納入文化敏感度議題。另為

鼓勵在地照管人力發展，原民會擬建立原住民族地區薪資加

給制度，以規劃符合原鄉環境之長照服務體系。 

一、 擴大服務對象 

(一) 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簡稱長照 1.0)之規劃原

則，是以 65歲以上因老化而日常生活功能受損者(失

能老人)為主要服務對象，惟基於山地原住民所處偏

遠地區之醫療及照顧資源較為缺乏，並衡酌經費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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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性，爰長照 1.0先調整適用年齡，將 55歲以上

山地原住民失能者納入長照 1.0之服務對象。 

(二) 長照 2.0為回應民眾照顧需求，並考量原住民與全體

國民零歲平均餘命差距，基此，長照 2.0對於原住民

族服務對象部分業擴及55歲至64歲之平地原住民失

能者。 

二、 強化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資源發展 

(一) 鑑於家庭托顧可讓長者留在熟悉的環境接受照顧服

務，落實在地老化目標，並符合原鄉地區文化背景與

在地特性，本部業積極鼓勵縣市政府結合專業民間單

位招募與督導托顧家庭，加強原鄉地區設立托顧家

庭，以回應原鄉地區長者之長照需求。 

(二) 另長期照顧服務法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原住民

族委員會共同研商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資源發展

之規劃與推動，同時設置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以充實

與均衡偏遠地區長照資源。 

(三) 為增進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分布之密度，讓民眾獲得近

便、多元的服務，本部積極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首波試辦業通過台東縣(金峰鄉)、花蓮縣(卓溪鄉、

玉里鎮)以及桃園市(復興鄉)等原鄉地區辦理，未來

將賡續鼓勵原住民族地區積極發展在地長期照顧服

務資源，提出具維繫原住民族文化與地理特色之規

劃，專案審查後補助辦理。 



6 

 

三、 人才培育與留任 

(一) 為鼓勵照顧服務人力投入原住民族地區，針對服務原

住民族地區之居家照顧服務員補助交通費，並研議額

外原住民族地區工作加給或津貼，強化投入之意願。 

(二) 另對於現行照顧服務單一補助標準之現況，分析居家

服務營運合理成本，規劃依不同區域、時段或對象加

權計算之可行方式，給予差別給付。 

(三) 協同勞動部規劃研議「照顧服務員自訓自用訓練計

畫」，鼓勵在地服務單位可就近自行辦理照顧服務員

訓練，至資源較為匱乏之鄉鎮（如原鄉、偏鄉及離

島），若較缺少社區式及機構式服務，亦可由在地居

家服務單位申請自行辦理訓練，並結合服務個案進行

實習，同時提升資源不足區域之照顧服務量能。 

參、 結語 

發展原住民族地區之在地長照服務，較能貼近原住民

族失能者在地終老之需求。本部在發展多元化社區式長照

服務資源之推動策略下，未來將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合

作，並廣納各界意見，克服目前原鄉長照人員薪資待遇低、

交通不便、人力留任及相關法規無法適用於原鄉等困難，

為原鄉留住長照人才，為部落吸引更多青年回鄉創業，並

發展原鄉長照服務資源，以維護原住民族長照權益，讓部

落長者尊嚴的在地終老。 

為規劃發展因地制宜之原住民族部落地區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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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十年計畫 2.0，原住民族委員會已規劃具原鄉特色之長

照服務模式，另行政院於 10 月 19 日召開原住民族長照分

工會議，原住民族地區長照計畫由原民會及本部共同辦理。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賜予指教、支持。謝謝。 

 


